


質詢事項全文
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羅委員明才，2月20日新北市深坑區一間存放大量鋰電池的工廠發生火警，大火燃燒引發的惡臭瀰漫至雙北多個地區。毒物科醫師指出，鋰電池燃燒後會產生「氟化氫」毒氣，嚴重恐引發肺炎、肺衰竭。爰要求環境部、經濟部、勞動部等研商緊急應變措施。於類似情形再度發生後能緊急採取居家辦公、遠距教學等措施，減少民眾出門暴露於有毒氣體環境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新北市深坑區一間存放大量鋰電池的工廠於2月20日突竄大火，雖經警消搶救火勢並撲滅後，但大火燃燒引發的惡臭瀰漫至雙北多個地區，包括台北市文山區、信義區、大安區、中正區、中山區、萬華區，還有新北市的永和區、中和區、新店區、板橋區等，引發民怨。
二、根據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醫師顏宗海示警，鋰電池燃燒後會產生氟化氫毒氣，是一種毒性強烈的氣體，會影響人體的呼吸道和肺部，吸入後可能引發咳嗽或呼吸不順、胸悶，若大量吸入更恐怕會引發肺炎、肺衰竭。更甚者，氟化氫一旦碰到水，就會成為具有腐蝕性的「氫氟酸」，也就是俗稱的「化骨水」，且鋰電池燃燒還可能產生PM2.5等懸浮微粒等物質，醫生建議在此情形下，民眾應減少出門，避免暴露於該環境中。
三、如今政府大力推廣電動車、儲電設備等，未來居家環境周邊存在鋰電池相關產品與設施的機率也將大幅提升。各主管機關應藉此機會研商，倘若類似情形再度發生後，中央行政機關與地方政府應採行的緊急應變措施，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二）本院羅委員智強，查近日金門海域遭大陸漁船闖入，與我方海巡發生追逐後不慎碰撞翻覆，造成2人落海身亡，全案因檢方介入調查下，外界得知我方巡邏艇執法與陸艇有發生碰撞，卻沒有全程錄影、錄音，引發家屬不滿及爭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查海巡署對外新聞稿指，因本次海巡CP-1051艇沒有配備全船監視系統，過往執勤時，皆有賴海巡人員使用船艇上配備的手持式攝影器材進行蒐證，行駛過程為船上平衡未有錄影；並稱要錄影時就發生碰撞，眾人忙著救人以致忘了錄影。
更甚者海巡最初並未主動說明因碰撞而導致翻覆，全案因檢方介入調查下，外界方得知我方巡邏艇執法與陸艇有發生碰撞，卻沒有全程錄影、錄音，引發家屬不滿及爭議。
據悉海巡署卅五噸級以上的海巡艦、海巡艇，都配備有艇外錄影系統，除艦上人員運用手持攝影器材蒐證，艇外錄影系統亦可作為輔助蒐證之用。但唯獨新造的CP多功能艇因為空間狹小，設計伊始即無艇外錄影裝備，都要靠人員自行手動蒐證。
然CP多功能艇排水量為4.3噸，與噸數為5噸以下之CT0漁船相去無異，後者仍可安裝船舶攝錄影系統，顯見海巡署對於第一線執勤人員保障未見充足，對於日後發生勤務爭議、勤務人員安全皆尚有改進空間。
海巡署應比照國防部自2022年8月初，大陸對台軍演時即已經要求國軍各級部隊，尤其是海空部隊要配置適當的攝錄器材蒐證的器材。更於本次事件後，通令要求所有的海空單位，以及外離島的部隊，針對國軍現有的器材跟能量持續加強檢整，同時強化相關人員的訓練，希望能滿足蒐證或紀錄的需求。
盱衡本案海巡署勤務引發質疑一事，本席要求海巡署各艦艇應立即全面換裝船舶攝錄影系統，應對後續可能衍伸之勤務爭議進行紀錄蒐證，對任何爭端即時提出證明，以昭政府執法公信。
針對金門海域雙方船隻碰撞事件，未有全程錄影、錄音，引發大陸漁民家屬不滿及爭議，為維護海巡署執法公信力，應立即查明全案真相，將全案事實忠實呈現於家屬與社會大眾前，並全面換裝船舶攝錄影系統，敬請貴院回覆。
（三）本院陳委員菁徽，有鑑於近年來組織犯罪猖獗，新興黑幫擴張，以金錢、權勢甚至毒品吸納青年，黑道檯面化，黑道舉辦奢華春酒，網路瘋傳，彷如黑道招生，引起社會譁然。黑道、詐騙集團指揮青年作為「打手」、「車手」事件，數見不鮮，甚至滲入時下興盛的自媒體產業。政府一再強調「黑道暴力零容忍」，然社會暴力事件仍層出不窮，組織犯罪攻擊尋仇事件更一再躍上社會版面，顯見政府打黑政策規劃不佳、執行不力，實應通盤檢討，研擬精進作為，爰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內政部於112年推出「精進掃黑行動方案」，內容強調應該打黑應斬草除根，系統性的掃黑，溯源、刨根、斷金流。然近年來，重大暴力、治安事件頻傳，且明顯有年輕化之趨勢，甚至有17歲的少年從計程車下車掃射再到警局投案，以及黑幫辦生日所有年輕人打卡似乎很驕傲。重大案件遭逮捕、法辦者，多為青年打手，目前的掃黑方案完全無法妥適因應躲在後面的藏鏡人，內政部警政署實不應縱容此種犯罪型態持續敗壞社會治安。
二、112年5月18日，行政院長陳建仁日主持「112年度第2次治安會報」，在聽取內政部警政署報告「精進掃黑行動方案」後表示，針對易受幫派組織依附的產業，例如建築營造業、廢棄物清理、綠能發電及其他新興產業等，相關單位應加強訪查，積極蒐集相關情資、提早察覺異樣，並主動進行偵辦，以有效抑制不法情事的發生。
三、近年來網路自媒體成為新興產業，其產值、資金的匯集速度、動員聚眾的速度跟金流，完全不輸前述傳統產業，更有甚者，部分犯罪組織滲入自媒體產業，搞行銷、做網紅，網路短影音隨處可見黑道內容、題材，紊亂社會價值觀，儼然成為社會重大治安隱憂，為了避免網路自媒體產業成為黑幫藏匿、孳生的溫床，主責單位更應廣泛地來預防犯罪、蒐集情資，將「網路自媒體產業」列為打黑重點之新興產業，並就此提出行動方案與策進作為。
（四）本院羅委員智強，針對近日我金門海域周邊事件頻發、等級持續升溫；國防部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所制定「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遭大陸單方面解釋不存在，就海巡署及國防部現有與精進應處機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本月我金門海域發生大陸漁船違法越界捕撈，遭海巡署值勤船隻執行驅離公務時，發生碰撞造成兩名大陸籍漁民意外落水身亡，引發兩岸官方高度關注，即便有關專家學者分析，爭論不會升級到「軍事對抗」，但後續所衍伸金門海域的管轄權與執法行動，因牽涉兩岸關係變化，皆受社會大眾矚目。
有鑑於事發後，國台辦稱「金廈海域不存在禁限制水域」，陸方海警也宣布在該海域展開常態化執法巡查行動，與美國前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女士訪台後，陸方以此打破「海峽中線」默契，常態性飛越中線造成我方軍方戰備警巡任務加劇，所謂「臺海新常態」亦影響我方演訓假定設計、敵情報告、接戰規則與戰備警巡辦法。
本次遭宣稱不存在之禁限制水域，係指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大陸地區船舶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台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國防部於87年6月22日（1998年）依兩岸關係條例公告限制、禁止水域範圍，其中台灣、澎湖、綠島、蘭嶼、彭佳嶼、小琉球、七星岩及東沙地區之禁止水域範圍與我國之領海（自領海基線起12浬海域）範圍一致，限制水域範圍則與我國鄰接區（自領海基線起24浬海域）範圍相同。至於金門、東碇、烏坵、馬祖、亮島、東引、南沙地區之限制、禁止水域範圍，則採多邊形劃法劃設之。
大陸漁船越界進入金門海域違法捕撈不慎翻覆後，具體行動上發生陸方海警登檢航行中偏向大陸地區的「金廈遊輪」，造成台灣民眾恐慌與譁然；更有甚者，於20日「中國海監8029」進入我方水域，雙方僵持在金門禁限制水域長達一小時，雖有我方海巡人員立即抵達並在旁伴航驅離。
而行政院長陳建仁僅輕描淡寫，我國對於金廈之間的海域本來就有所謂的限制還有海域規範，雙方也都按照這樣的區域執法，未來會持續進行海域保護，維護海域的安全還有漁民權益。對於「臺海新常態」應對隻字不提。海委員主委管碧玲則稱，未來我方船舶若遇陸方海警登檢，可依據標準程序不停留或轉彎避開，並第一時間通知海巡協助。皆無說明政府據此所制定應處機制，未來金門海域如何應對「臺海新常態」成為我方捍衛主權與尊嚴之焦點。
另就海巡人員執法因為沒有全程錄影、錄音，引發陸方漁民家屬不滿等爭議，皆因本次海巡CP-1051艇沒有配備全船監視系統，過往執勤時，皆有賴海巡人員使用船艇上配備的手持式攝影器材進行蒐證，應立即全面換裝自動監視系統，針對後續可能衍伸之常態勤務進行紀錄蒐證。
針對近日我金門海域周邊事件頻發、等級持續升溫，為捍衛國家尊嚴、保護臺灣人民免受驚擾，就海巡署及國防部現有與精進應處機制等相關事宜，敬請貴院回覆。
（五）本院羅委員智強，據報載我國籍劉姓男子因涉及電信詐騙案件而遭波蘭拘留超過6年，經法務部、外交部向波蘭提出引渡請求獲准，於年初引渡回臺受審後，僅裁定限制住居與出境並未羈押，使民眾直呼臺灣淪為詐欺者天堂，現現針對我國引渡詐騙犯回臺之標準、耗費成本與最終司法判決結果，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2023年臺灣有紀錄之詐騙案件暴增至近3.8萬件，造成財務損失金額高達88.78億元。經統計2017年到2021年間詐欺罪案件被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有6萬9,741人，以判處有期徒刑6月以下者占43%最多；判處1年以上至3年未滿者占29.3%居次，而被判處拘役者也有21.6%。
臺灣在國際間儼然成為「詐騙技轉大國」，電信機房與集團主謀遍佈東南亞、西班牙、東歐等地，經由網路、電話詐騙無辜民眾，所謀取不法所得難以計數，尤甚者更被日媒披露，台灣黑道利用社群網站尋找日本人，讓他們擔任打電話進行詐騙工作，並藉此大發橫才。
近年全球各地皆將詐騙犯罪列為優先打擊對象，臺灣詐騙集團成員先後於國外落網受審。因受詐騙對象橫跨兩岸，大陸主張其有司法管轄權，先後有200餘名臺籍詐騙集團成員被引渡至大陸接受審判。
自2010年起，陸續發生菲律賓案、肯亞案，臺灣詐騙集團成員在第三地被抓獲而引起的刑事案件，2011年於印尼、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等國警方聯手掃蕩詐騙集團，事局先後共帶回223名犯人，不法獲利高達數億元，最終卻因證據不足和法官不採信陸方提供的被害人筆錄等理由將這些犯嫌輕判，被起訴的199人中，刑期最重僅1年2月。
因牽涉到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電信詐騙集團成員或車手在國外犯罪所相關的管轄權、主權等問題而引發搶人大戰。以本次劉姓犯嫌一案，我國歷時九個多月的司法及行政程序，總共耗時一年將該名男子引渡回過，卻出現疑似縱放的質疑聲浪，不免令我國與波蘭所簽訂之「刑事司法合作協定」蒙上陰影，民眾擔憂臺灣是否會引渡更多詐騙犯罪者回國縱放。
根據刑事局最新統計，我國共有8萬名棄保通緝犯，其中逃出境外的有8千人，涉及詐騙犯罪且出境未歸的更高達1,637人。連同我國所發生之棄保潛逃數量，有鑑於詐騙犯罪多為高犯罪所得，詐騙行為在臺灣需承擔風險成本低廉。
據報載，劉男同夥已在北京遭判刑，最重者被處有期徒刑13年，刑責最輕者也被處以5年刑責並處以罰金，而相較於可將詐欺犯處以無期徒刑的大陸法規。我方加重詐欺刑責最高7年，但絕大部分的犯人都落在數月到1、2年間，且多數能易科罰金。
綜合上述，屢次引渡詐騙者回受審的輕縱，令民眾質疑引渡詐騙犯回臺受審，究竟是拯救被害者，亦或是成為拯救犯罪者。以至於轟動一時的肯亞案，當臺籍詐騙犯被遣送大陸後，獲知將被遣返回臺時鬆了一口氣。
本席強烈要求行政院應對「打詐行動綱領1.5」成果進行報告，說明為何2023年下半年的詐欺案竟比推出該綱領前還多。另針對我國引渡詐騙犯回臺之標準、耗費成本與最終司法判決結果，敬請貴院回覆。



